附件2

关于《关于加强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

支持的意见》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日益完善，老年人福利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有关工作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时代首都老龄工作的实施意见》，结合落实2022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健全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体系，市民政局牵头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支持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二、起草过程

2022年4月，启动《关于加强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支持的意见》编制工作，多次集中研讨，明确编制工作思路，收集相关资料。2022年5月—8月，通过实地到失智照护专业机构、邀请行业专家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经多次修改完善，形成了《关于加强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支持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向市相关部门和各区民政局征求意见。2022年9月—10月，再次组织行业专家对文件内容进行研讨。结合各方反馈意见，并借鉴其他省市有效经验做法，进一步征求了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等部门意见，形成了本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意见》由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三部分组成，围绕失智筛查与信息归集、加强失智照护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社区失智照护服务网络、提升失智家庭照护能力、加大医养结合支持力度、科技赋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推进失智老年人照护设施及服务规范化、加强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保障等8个方面提出22项工作措施。

（一）关于加强老年人失智筛查与信息归集。包括开展老年人失智筛查和干预、建立失智老年人信息数据库2项任务，主要目的在于全面掌握全市失智老年人底数和情况，为后续加强照护服务支持提供数据支撑，并鼓励对初筛结果异常的老年人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缓解病程加重。

（二）关于加强失智照护服务设施建设。包括建设失智老年人照护专业机构、支持养老机构设置失智照护专区、引导失智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3项措施，旨在通过加强全市失智照护服务机构和专区建设，满足失智老年人家庭刚性需求。同时，对城乡特困、低保低收入、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之外的中度、重度失智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给予每月1200元的入住机构补贴，鼓励和引导失智老年人入住专业养老机构享受专业照护服务，缓解家庭养老压力。

（三）关于完善社区失智照护服务网络。提出开展居家失智老年人照护模式创新试点、强化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失智照护功能、营造关爱失智老年人社会环境、开展失智老年人友好社区建设试点4项措施。主要包括将失智老年人纳入创新完善养老服务模式试点的重点服务对象，整合各类涉老服务资源，为失智老年人提供集居家照护服务、专业诊治、康复治疗等服务为一体的专业服务。要求街道（乡镇）养老照料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加强失智照护服务支持。支持通过开展科普知识宣传活动、文体娱乐活动、个性化服务活动，为失智老年人家庭提供帮助和便利，营造关爱失智老年人的社会环境。同时，选取有条件的街道（乡镇）试点开展开展失智老年人友好社区建设。

（四）关于提升失智家庭照护能力。针对居家养老是目前老年人最主流的选择，提出了加强失智老年人家庭照护支持、开展失智老年人家庭照护床位建设、开展居家养老“喘息服务”3项任务。主要包括将照料失智老年人的子女及近亲属纳入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范围，给予免费照护知识和技能培训。对于经济困难的失智老年人，每人每月增发300元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为符合条件的失智老年人建设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制定个性化的照护方案。推广“喘息服务”试点经验，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失智照护机构通过上门服务或短期托养的方式，每月为经济困难失智老年人家庭提供一定周期的“喘息服务”。
（五）关于加大医养结合支持力度。本部分提出了深化失智照护服务医养结合、提升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医疗支持、支持开展失智预防干预和康复护理，旨在推动医疗健康资源更多向老年人尤其是失智老年人倾斜，为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老年人能够及时、快捷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主要包括推动医疗机构对失智老年人照护机构提供支持，建立转诊、就诊合作机制；鼓励现有驿站增设护理站或现有护理站增设驿站，为有需求的失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对失智高危老年人开展失智综合干预，发挥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失智照护机构等作用，开展多方式、多样化的干预措施。

（六）关于科技赋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提出了拓展失智照护智慧养老应用场景、建设失智老年人智慧养老院、强化失智老年人智慧养老支持3项任务，旨在通过深化信息化手段在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的应用和推广，为老年人家庭和失智照护机构提供更多支持，主要包括鼓励市场主体加强智慧化智能设备应用，为失智老年人提供跌倒监测自动防护和实时报警等技术支持；支持失智养老机构构建智慧服务、智慧照护、智慧交流、智慧管理、智慧安防等“五位一体”的智慧养老院；鼓励养老智能设备供应商与养老服务机构合作共建，开辟失智照护智慧设施对外服务体验专区。

（七）关于推进失智老年人照护设施及服务规范化。提出了规范失智老年人居住环境及设施建设、规范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主要包括制定失能老年人社区友好环境及设施建设、养老机构失智老年人居住专区建设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居家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标准和养老机构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标准，旨在提升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八）关于加强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保障。提出了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加强失智照护服务人才保障2项任务，主要包括扩大失能护理补贴发放范围，对经能力评估为轻、中度失智老年人给予失能护理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养老机构对重度失智老年人照护比例应不低于1:3，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失智老年人照护人才队伍，探索采取定向培养、开展培训、提供喘息服务、提高薪酬待遇、加大心理关爱等多种形式，增强失智照护人员岗位吸引力。

《意见》还提出，到2025年，每个区至少建有1所专门照护失智老年人的养老机构，30%以上的养老机构开辟失智照护专区，建失智照护床位8000张；至少建成100个以上失智老年人友好社区，失智照护技能培训全面开展，居家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集社区干预、机构照护、社会宣教等于一体的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失智照护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失智老年人家庭照护压力和社会焦虑有效缓解。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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